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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21时50分左右，巢湖铸造厂立交桥下一处墙体发生坍塌，倒塌的砖块将一辆小面包车“活埋”，同时砸中

另一辆出租车前身。事故造成被埋车内两人死亡，出租车内两人受轻伤。昨日上午，记者前往事发地，发现该立交桥

下非法搭建数十间门面房和仓库，安全隐患极大。

现场：立交桥下墙体坍塌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巢湖市长江西路的铸造厂

立交桥下，只见桥身北侧下面一块长达20多米的墙体已

经成为“断墙”。不远处，已被挪走的碎砖块堆积如“山”。

“砖墙砌得这么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不出事才

怪！”在现场，居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着前一天晚

上发生在这里的事故。

据介绍，1991年，因为淮南铁路线穿境而过，铁路部

门和居巢区政府（原县级巢湖市）共同投资在这里建设铸

造厂立交桥。1992年底，该桥竣工通车，至今已有近20

年。立交桥长约500米，宽30米，距地面高约十几米。

当地村民说，原来桥下是一片空地，两边各有一条行

车道，村民日常都是从桥下穿过，后来被黎明社居委出租

给人家当作门面或仓库，桥两边被人用砖块砌成墙体，从

而使其封闭。

带着群众反映的问题，昨日，记者采访了巢湖市住建委、规划局，被告知，巢湖铸

造厂立交桥下的建筑物没有经过规划部门批准，属于违章建筑。至于为什么出现这

些违章建筑，他们建议去找公路部门，因为该立交桥产权属公路局管理。

“立交桥建成都快20年了，至今还没有移交给我们公路局。”昨日中午，巢湖市公

路管理局直属分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巢湖铸造厂立交桥是由居巢区政府和铁路

部门投资建设的，到现在也没有将施工图纸、土地使用权和桥梁产权移交给公路

局。目前，公路部门只是代负责路面养护工作。

至于下面存在非法建筑，不仅影响行人安全，对桥身安全也存在隐患。“但是，产

权不在公路局，而且街道和社区受利益驱动，将该场地外租，公路部门也无权干涉。”

该局有关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公路桥在建成竣工2年后，建设单

位应该将其产权移交给公路部门。如果没有移交，谁建设，谁负责。

调查：建成至今还没移交

立交桥下墙体坍塌“活埋”两人
事发巢湖，致2死2伤；记者探访，桥下违建隐患极大

事发现场

目击：面包车惨遭“活埋”
“听到轰轰的巨响声，我还以为是地震了呢！”昨日上

午，回忆事故发生时的情景，在立交桥附近从事废品收购

的陆先生仍然心有余悸。

陆先生说，6月 1日晚快10点的时候，他和妻子正在

房内看电视，突然听到桥下传来一阵巨响。他俩跑出来

一看，才知道是立交桥下北墙体倒塌了。只见一辆出租

车前身被砸得面目全非，一名驾驶员和一个乘客打开车

门，从里面爬出来，驾驶员随后报警。后来，他们得知，在

出租车的前面还有一辆面包车被倒塌的砖块“活埋”。

不一会，民警来到现场，还调来一辆挖掘机对砖块进

行清理。当众人将面包车内两人救出来时，他们已经死

亡。据说，死者是一对夫妻。

昨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这里发生过坍塌事故，

但事故现场的桥下仍有车辆和行人经过。记者粗略地数

了一下，立交桥下两边都被人用砖块砌成墙体，封闭成数

十间门面或仓库。从坍塌的现场来看，这些单面的墙体

是用砖块在桥墩与桥墩之间砌成，没有任何安全防范措

施，而且从外表上看，大多年久失修。

“立交桥下被人用墙体封闭当成门面和仓库，安全隐

患极大。”一位市民说，这些建筑应该是非法搭建。据介

绍，这些场地是被当地街

道和社居委租出去的，“他

们只管收租金，从来不考

虑安全，也没人监管。”

质疑：桥下违建无人监管

“爱心2011——情牵贫困留守女童”

申报者请抓紧递交材料
星报讯（记者 赵莉） 由本报与省福彩中心共同推出

的“爱心2011——情牵贫困留守女童”暑期慈善公益活动将

通过本报热线产生30个救助名额，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

“我在皖北老家有一个亲戚，家庭十分贫穷，父母都外

出打工，只剩下一个女儿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想帮

她申请一个救助名额。”昨日上午，读者王先生打进本报热

线，积极推荐申报对象。

活动主办方表示，像王先生这样的热心读者完全可以

帮助符合条件的贫困留守儿童进行申报，但因名额有限，

必须抓紧时间递交相关材料。截至目前，有些报名材料已

邮寄至本报，但仍有一些读者还未将材料递交给本报，请

申报者尽快递交材料，本报将按照报名先后进行筛选。

具体申报条件：户籍属于安徽省行政区域的家庭；父

母均在外地工作的贫困家庭女孩；留守女孩年龄需在6至

14岁之间。申报时，须提交一份个人及家庭情况简介，并

附一张生活照或证件照，一份由当地村委会、居委会或学

校出具的贫困证明。

报名热线：0551-2620110、18656151383；邮寄地址：合肥市

永红路10号市场星报社4楼编辑部 沈学辉收；邮编：230031。

楼上“丢”下刚出生男婴
所幸没有摔死，目前已脱离危险

星报讯（张虎 记者 胡昊） 6月1日，一名刚出世不久

的男婴被人从楼上扔下。所幸的是男婴没有摔死，被凤阳

县消防大队消防官兵及时送到了附近医院进行了抢救。

6月1日晚8点57分，凤阳县消防中队接指令称，凤阳

县南环路红绿灯附近十米处一建筑巷道内发现一名弃

婴。五名指战员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一名刚出生的婴儿被

丢弃在两栋楼房之间不到三十厘米宽的巷道内，不时发出

啼哭声。消防官兵翻过院墙，把孩子用衣服包裹住救到空

旷地带，随后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抢救。由于抢救及时，目

前男婴已脱离生命危险。

经询问附近居民，一位大叔说：“当时我们一家人正在

吃晚饭，忽然听到楼后面的巷道里发出一声响动，我打开

窗户，发现是个小婴儿，肚子上还连着长长的脐带。”

关于男婴被丢弃的原因，目前公安部门正在调查。


